
劳动合同的履行是建立在

诚信基础上的， 用人单位对于

劳动者的关照和善意不应当被

辜负， 否则很可能对其他劳动

者造成损害， 最近我们就碰到

这样一则案例。

郭先生是甲公司的员工，

由于工作中未按规定佩戴安全

带， 不慎从高空坠落摔伤。 公

司依法向劳动行政部门申请了

工伤认定 ， 根据 《社会保险

法》 的规定， 工伤医疗费由工

伤保险基金承担的， 但从申请

到审核和支付需要一定的时

间。 很多用人单位考虑到劳动

者的实际困难， 往往会主动垫

付劳动者的医疗费， 最后再和

工伤保险基金结算。

甲公司也是如此， 在郭先

生治疗期间 ， 先主动垫付了

10 多万元的医疗费 ， 打算等

郭先生病情稳定、 劳动能力鉴

定结论出来后再与工伤保险基

金结算医疗费。

但是， 当甲公司按照程序

与工伤保险基金结算这笔医疗

费时 ， 郭先生却拒绝配合签

字， 最终公司只好通过法律途

径才结算到这笔垫付的费用。

在本案中， 郭先生显然辜

负了公司的善意， 给公司制造

了麻烦。

以后如果甲公司再碰到类

似事件， 还会不会为员工垫付

医疗费 ？ 对此笔者也无法回

答， 毕竟谁愿意给自己制造麻

烦呢。

以往还曾发生过这样的案

例， 用人单位替员工开具收入

证明， 并且按照员工的要求多

开了数额， 以便员工凭此证明

去办理贷款、 出国等手续。 然

而员工日后以此证明为依据，

要求单位按照这一 “收入” 承

担相应的补偿或者赔偿。

我们认为， 用人单位应当

善意对待劳动者， 而劳动者也

不能辜负用人单位的善意， 更

不能 “恩将仇报”， 只有这样，

劳动关系才能越来越和谐。

善意不应被辜负

用人单位应当

善意对待劳动者 ，

而劳动者也不能辜
负 用 人 单 位 的 善

意， 更不能 “恩将
仇报”， 只有这样，

劳动关系才能越来

越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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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有一家公司的负责

人向笔者咨询， 他们公司有员

工涉嫌职务侵占， 作为公司该

如何应对。 如果已达到刑事立

案标准， 能不能提起刑事附带

民事诉讼追回损失？

应该说， 员工职务侵权是

很多公司都可能面临的问题，

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 被害人

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的情

况， 只限于因人身权利受到犯

罪侵害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产

损失， 或者因犯罪行为遭受的

物质损失， 对于员工职务侵占

行为侵害公司财产， 被害公司

是不能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的。

为了保护被害人合法权

益， 相关法律也明确， 经过追

缴或者退赔仍然不能弥补损失

的， 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审

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 人

民法院可以受理。

依据 《刑法》 和 《最高人

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

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职务侵

占行为的刑事立案标准为 6 万

元。

实务中， 如果面临公安机

关可能撤案的结果， 公司该如

何救济？

首先， 可以尝试职务侵占

罪公诉转自诉 。 《刑事诉讼

法》 对自诉案件分为三类： 第

一类是告诉才处理的案件； 第

二类是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

微刑事案件； 第三类是被害人

有证据证明而侦查机关不予追

究的案件。 职务侵占可能属于

上述第二或者第三类情况， 公

司可以通过提起刑事自诉维护

自己的合法权益。

其次， 可以及时向上级公

安机关申请复议或者向人民检

察院申请立案监督。 根据 《刑

事诉讼法》， 人民法院、 人民

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于报

案 、 控告 、 举报和自首的材

料， 应当按照管辖范围， 迅速

进行审查， 认为有犯罪事实需

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 应当

立案； 认为没有犯罪事实， 或

者犯罪事实显著轻微， 不需要

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 不予立

案， 并且将不立案的原因通知

控告人， 控告人如果不服， 可

以申请复议。

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

当立案侦查的案件不立案侦

查， 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 人

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

明不立案的理由。

那么， 如果员工职务侵占

数额确实未达到刑事立案标

准， 或已达标准但确定没有进

行刑事追诉， 公司该如何追回

财产？

相关司法解释明确， 当事

人起诉时不符合 “先刑后民”，

而在案件已经刑事侦查、 审查

起诉或审判后确定被举报人不

构成刑事犯罪的情况下， 则起

诉条件之障碍已经法定程序予

以消除， 当事人又根据同一事

实提起民事诉讼的， 人民法院

应予受理。

据此， 对于员工职务侵占

数额未达到立案标准或者未能

进入刑事程序的， 公司可以通

过民事诉讼来维护自己的合法

权益， 减少损失。

对于公司而言， 选择刑事

程序对员工的震慑力无疑是最

大的 ， 员工为了免受牢狱之

灾， 可能会尽量想办法退赔退

赃， 或者由配偶、 父母、 子女

等代为退赔。

但刑事程序不同于民事程

序 ， 公司对此无法介入和主

导， 一旦启动也无法逆转或终

止， 有些犯罪人基于破罐破摔

的心理 ， 也可能拒绝退赃退

赔。

而民事诉讼程序相较于刑

事程序来说较为温和， 双方也

有协商的空间。 对于确实无法

一次性履行还款义务的员工，

公司可以采取留职观察、 每月

从其工资或提成中分期抵扣的

方式挽回损失。 当然， 这种情

况下往往员工属于初犯 、 偶

犯， 且能够真心悔过。

总之， 通过民事还是刑事

途径应对员工的职务侵占， 公

司需要综合考虑后作出决定。

员工职务侵占公司如何应对

通过民事还是

刑事途径应对员工

的职务侵占， 公司

需要综合考虑后作

出决定。

航空公司和旅客属于平等的

民事主体， 旅客有选择航空公司

和航班的自由， 但航空公司提供

的也是一种公共服务， 因此一般

情况下没有挑选乘客的权利。 对

此， 我国 《民法典》 作出了原则

性规定： “从事公共运输的承运

人不得拒绝旅客、 托运人通常、

合理的运输要求。”

但是， 究竟该如何正确界定

旅客 “通常、 合理的运输要求”

却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前不久， 一名癌症晚期患者

在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办理值机

时， 被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拒绝

登机， 理由是癌症晚期患者不予

承运， 建议旅客退票。 现场视频

显示， 与患者同行的男子向工作

人员喊道 “承诺书签了， 医院证

明也写了， 我还带了护理工， 你

不让我走……”

那么， 航空公司拒绝某些旅

客搭乘飞机是否合理呢？

首先， 国家民用航空总局根

据 《航空法》 制定的 《中国民用

航空旅客、 行李国内运输规则》

第 34 条规定： “无成人陪伴的

儿童、 病残旅客、 孕妇、 盲人、

聋人或犯人等特殊旅客， 只有在

符合承运人规定的条件下经承运

人预先同意并在必要时做出安排

后方予载运。 传染病患者、 精神

病患者或健康情况可危及自身或

影响其他旅客安全的旅客， 承运

人不予承运。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

不能乘机的旅客， 承运人有权拒

绝其乘机， 已购客票按自愿退票

处理。”

这一规定中 ， “传染病患

者” “精神病患者” 的概念相对

较为清晰， 但是 “健康情况可危

及自身或影响其他旅客安全的旅

客” 却给了航空公司自行认定的

空间。

很明显， 法律规定航空公司

可以拒载传染病患者和精神病患

者， 都是基于其病情可能 “影响

其他旅客安全”， 此类情况相对

也比较容易辨别和判断。 但 “健

康情况可危及自身安全”， 则应

该由医疗机构作出认定。

这一事件引发关注后， 媒体

记者也向多家航空公司作了咨

询。

比如南方航空客服热线一名

工作人员表示， 对于癌症旅客航

司没有相应规定， 不用申请特殊

流程， 但需要旅客自身遵医嘱，

开一个适宜乘机的证明。 “旅客

自身的身体情况， 航司没办法作

担保。”

东方航空客服热线一名工作

人员也表示 ， 对于这类癌症病

人， 具体需要看医院的判断， 如

果医院开具可以乘机的证明， 旅

客就能正常乘机。 “我们这边没

有明确规定癌症晚期病人不能乘

机 ， 需要询问医院是否适宜乘

机。”

中国国际航空客服热线一名

工作人员同样表示没有明确规

定， 需要咨询医生， 建议让医生

开具适宜乘机的证明。

此外， 深圳航空、 四川航空

均规定， 对于伤病旅客， 需要向

医生咨询是否适合出行， 并携带

医疗证明。 其中深圳航空规定，

诊断说明书须在离乘机时间 10

日以内开具、 有检查医院的盖章

和医生签字、 有 “××日前适宜

乘机” 字样方为有效。 如果现场

工作人员出于合理的判断认为有

必要， 可能会要求旅客接受机场

急救中心的检查， 确认旅客是否

适宜乘机。

从媒体报道的情况来看， 绝

大多数航空公司都将医院证明作

为特殊病人乘坐飞机的前提条

件， 这当然是合情合理的。 如果

即便有相关证明， 但航空公司根

据具体情况仍有可能拒绝此类病

人登机， 那么航空公司不但应事

先明确告知， 还必须特别提醒乘

客注意。

总之， 航空公司拒绝特定旅

客乘机， 本身的确有相关法律规

定作为依据。

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航

空公司应当完善相关流程， 避免

发生乘客到机场办理值机时， 才

被告知不能搭乘飞机的情况。 尤

其是如果乘客已经按照要求签了

承诺书、 开具了医院的证明还被

告知不能上飞机， 说明至少在沟

通中的某个环节出了问题， 让乘

客遭受了折腾。

当然， 作为有特殊情况的乘

客， 也应当在乘机前主动咨询和

了解相关情况， 明确相应的证明

材料和手续。

癌症晚期病人不能乘坐飞机？

□福建州驰

律师事务所

周玉文

航空公司拒绝

特定旅客乘机 ， 本

身的确有相关法律
规定作为依据。

但是在实际操
作过程中， 航空公

司应当完善相关流

程， 避免发生乘客

到 机 场 办 理 值 机
时， 才被告知不能

搭乘飞机的情况 。

尤其是如果乘客已

经按照要求签了承

诺书、 开具了医院
的证明还被告知不

能上飞机， 说明至
少在沟通中的某个

环节出了问题 ， 让

乘客遭受了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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